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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2021 年“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

数据填报工作的通知

各单位：

根据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高等教育质

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2021 年监测数据填报工作的通知》（国教

督办函〔2021〕60 号）、山西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做好“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2021 年监测数据

填报工作的通知》（晋政教督办函〔2021〕32 号）文件精神，为

做好我校 2021 年高等教育质量监测数据采集工作，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监测数据涵盖内容及应用

“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是国家教育督导信息化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国家数据平台开展本科教育教学质量

常态监测、探索进行质量预警，是构建新型督导体系的重要内容，

是推动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全面提升的重要举措。监测数据涵盖核

心指标、师资队伍、学生情况、学科专业、教学情况、创新创业

教育、办学成效等院校建设发展的各个方面。

“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将应用于高校本科教育

教学审核评估和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本科专业认证及评估、质量

预警等工作。省教育厅、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将高

等教育质量监测数据作为我省高等教育“三个优化调整”“1331

工程”提质增效、本科招生计划下达及编制本科教学质量分析报

告的重要依据。

二、工作机构

根据数据采集工作任务重、数据全、参与多、分散广、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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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特点，为确保工作的有效落实，学校成立高等教育质量监测

数据填报工作领导组，领导组下设办公室，并按数据平台表格特

征分别归口到相关业务部门负责。

工作领导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畅 明

副组长：陈 伟、陈 平、吴 超、师超红、刘怀瑞

成 员：各相关处室、教学单位负责人

工作领导组办公室设在教务处，办公室主任由吴超兼任，办

公室成员由教务处相关人员组成。

三、主要职责

（一）工作领导组

负责学校高等教育质量监测数据填报工作的组织、协调、检

查、指导工作，研究解决数据填报过程中出现的突出问题。

（二）工作领导组办公室

负责数据填报的具体业务工作，具体职责如下：

1.负责学校“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的建设维护

工作；

2.负责学校高等教育质量监测数据的汇总和上报工作；

3.指导、督促各相关处室、教学单位按要求完成数据采集工

作。

（三）各相关处室、教学单位

按照任务分解表，负责所属相关指标的数据填报、审核。

四、填报内容及任务分解

1.填报内容

包括学校基本信息、学校基本条件、教师信息、学科专业、

人才培养、学生信息、教学管理与质量监控等 7 大类 58 张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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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填报地址

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 https://udb.heec.edu.cn，

建议使用 IE10.0、IE11、Chrome、Firefox 版本）完成数据填报。

3.工作任务分解

详见附件 1：工作任务分解表（分填报和审核两个账号，初始

密码均为 Pg#14226）。

五、工作进度安排

1.基础表数据的填报审核（10 月 6 日—10 月 12 日）

由教务处、学生处、人事处负责对 7 个基础数据表的数据进

行填报，具体时间见工作任务分解表。

2.其他数据的填报审核（10 月 13 日—10 月 19 日）

各指标责任部门组织、指导以院部或处室为单位填报，并按

照任务分工对各项数据进行审核。

3.学校总体数据审核上报阶段(10 月 20 日—10 月 26 日)

由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全校数据进行汇总，并经学校主要

领导审核、审批，上报省教育厅。

六、工作要求

1.各部门务必高度重视，精心组织，责任到人，认真组织学

习《2021 本科层次职业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采集系统用户操作

指南》等，切实读懂数据内涵，按照要求认真填报，确保数据的

准确和有效性。

2.由多个部门共同完成的报表，负责上传数据的部门为牵头

部门，其它为配合部门，配合提供数据的相关部门要将所提供数

据的电子档、纸质盖章档同时提交给数据填报部门。

3.7 张基础数据表作为数据字典被其他表格数据关联调用，需

要优先录入系统；7 张基本条件相关表格需与高基表和实验室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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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一致。具体如下：

（1）基础表

“表 1-2 学校相关党政单位”、“表 1-3 学校教学科研单位”、

“表 1-4 专业基本情况”、“表 1-5-1 教职工基本信息”、“表

1-6 本科生基本情况”、“表 1-7-1 本科实验实训场所”、“5-1-1

开课情况”。

（2）要与外部保持一致的表

高基表：表 2-1，表 2-2，表 2-3-1，表 2-3-2、表 2-5，表

2-6、2-9-1、2-9-2。

实验室报表：表 2-7、表 2-8-1。

七、其他说明

1.填报数据时请务必使用 2021 年采集模板，避免由于格式等

问题反复校验审核不通过。

2.采集模板中涉及“单位号”、“工号”、“校内专业代码”、

“课程号”、“实验实训场所代码”由人事处、教务处发布。

3.本次数据采集填报工作 QQ 群为“运职大数据采集工作群”

（群号：552498775），具体业务问题可在群内进行交流。

附件：

1.工作任务分解表（含账号、密码）

2.操作指南

3.表格模板

学校高等教育质量监测数据填报工作领导组办公室

2021 年 10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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